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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委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

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6-09-07  来源：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的通知

工信部联节〔2016〕27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环境保护厅（局），有关中央企业，

有关行业协会：

 

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国发〔2015〕28号）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推进造

纸、印染等11个重点行业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降低工业新增水用量，提高水重复利用率，减少水污染物产生，严格

控制并削减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推动全面达标排放，促进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我们组织编制了《水污染防治重点

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现将《方案》印发你们，并就落实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加快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企业要充分发挥清洁生产技术应用的主体作用，积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实施清洁

生产技术改造，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污染物产生，促进水污染防治目标的实现。中央企

业集团要积极组织所属企业采用先进适用清洁生产技术实施改造并提供资金支持。

 

二、做好技术支持和信息咨询服务。有关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和环境综合服务机构，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好技

术引导、技术支持、技术服务和信息咨询、交流研讨等工作，帮助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提高先进适用技术应用

普及率。

 

三、加强政策引导支持力度。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充分利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和专项建设基金、绿色信贷等资金渠道，支持企业实施《方案》中的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给予支

持。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安排水污染防治相关资金时，可考虑将在满足达标排放基础上实施《方案》中的清洁生产

技术改造并能有效削减主要污染物或当地超标污染物排放量的项目列入支持范围。

 

附件：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

 

工业和信息化部　环境保护部

2016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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